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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1139）

澄清公佈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所作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佈中，本公司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日期出現錯誤陳述，因此，
二零零三年業績公佈應予以修訂。

由於若干排印錯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
公佈（「二零零三年業績公佈」）「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一段（載於二零零四年四
月十九日「英文虎報」及「星島日報」）中，本公司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日期出現
錯誤陳述，因此，二零零三年業績公佈應予以修訂。

就二零零三年業績公佈作出之修訂
下文載列經修訂上述錯誤之二零零三年業績公佈「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一段。
劃線部份表示經修訂之位置。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登記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舉
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所有股份之過戶連同有關之股票
須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呈交予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
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承董事會命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會包括陳進財先生、林慕娟女士、盧素華女士（全部皆
為執行董事）、廖國輝先生（其為非執行董事）、吳志成先生及袁國華先生（兩者皆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